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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当前行政审判白皮书在内容质量、回应效果以及运作机制方面存在种种漏洞，归根结底在于对该制度模

式功能定位的模糊。综合考量法治政府建设要义、行政诉讼基本目的以及白皮书制度实践需求，实质性

解决争议应当作为行政审判白皮书制度的功能定位。行政审判白皮书应以此为理论基础，确定内容主旨

提升文本质量，构建回应机制完善运作流程，以保障制度实效，推动司法治理能力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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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re are various loopholes in the current white paper on administrative trial in terms of content 
quality, response effect and operation mechanism. In the final analysis, it lies in the ambiguity of 
the functional orientation of the system mode. Considering the essence of the construction of a 
government ruled by law, the basic purpose of administrative litigation and the practical needs of 
the white paper system, substantive dispute resolution should be the functional orientation of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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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ite paper system of administrative trial. The white paper on administrative trial should take 
this as the theoretical basis, determine the main purpose of the content, improve the quality of the 
text, build a response mechanism and improve the operation process, so as to ensure the effec-
tiveness of the system and promote the improvement of judicial governance capa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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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自 2009 年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关于在全国法院开展行政审判“白皮书”活动的通知》后，行政审判

白皮书在全国各地法院如雨后春笋一般纷纷涌现，为促进府院互动、提升依法行政水平起到了良好的效

果。时至今日，该制度模式已基本成熟，成为优化司法环境、加快能动型司法转型的有力助推器。但在

蓬勃发展的同时，内容质量低下、回应效果不佳、运作机制不完善等弊病亦始终是行政审判白皮书制度

进一步发展的羁绊。本文拟分析当前行政审判白皮书的现实困境，以实质性解决争议为理论视角，探寻

该制度的完善路径。 

2. 行政审判白皮书的现实困境 

行政审判白皮书是司法审判机关在对上一年度的行政案件审判情况进行汇总和分析后向行政机关提

出的关于完善执法与应诉的综合性的专题建议报告。2016 年，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行政诉讼应诉若干

问题的通知》中明确指出，人民法院应当通过行政审判白皮书等形式推动行政机关完善考核机制，提升

行政机关的行政应诉能力与依法行政水平，通过两权之间的有效沟通确实加快法治政府的建设进程。一

段时间以来，行政审判白皮书在全国范围内得到广泛实践，成为各地区人民法院强化行政审判职能、优

化外部环境的有力抓手。但与此同时，该制度模式在实践运行过程中还存在诸多漏洞，主要集中在内容

质量、回应效果及运作机制三方面。 

2.1. 内容质量堪忧 

由于法律依据的欠缺以及功能定位的模糊，大量行政审判白皮书在行文上呈现出粗放、随意的特点，

在内容上更具有明确度低、针对性差等弊病。如在 2021 年云南行政审判白皮书中，在建议部分仅有“加

强依法行政能力”、“营造公平法治环境”、“加强法制思维”等标题性话语，2018 年海南行政审判白

皮书亦是将“重视行政应诉工作”、“提升依法行政能力”等内容作为主要建议，缺乏务实成分和实用

价值，不具有前瞻性和现实可操作性，使白皮书沦为重复枯燥的数据堆积，丧失了分析与解决问题的逻

辑思维，制度模式难以发挥实际效果，成为徒有其表的形式空壳。同时，不同法院发布的白皮书行文格

式不一，措辞用语缺乏规范。在已公开的行政审判白皮书中，仅就标题就出现“白皮书”、“司法审查

情况报告”、“通报”等多种不同名称[1]。在行文布局上，有的具有“引言”，有的不具有“引言”。

有的包含典型案例分析，有的不包含典型案例分析。细节参差不齐，信息量大小不一，各类不统一与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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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范的弊病弥漫于白皮书的行文之间，阻碍了白皮书促进府院互动、提升司法治理能力的功能发挥，是

该制度模式亟需解决的问题。 

2.2. 回应效果不佳 

行政审判白皮书的机制运作不应当是人民法院的“独奏”，而应当是两权机关的“共鸣”。作为府

院互动的重要载体，行政机关对行政审判白皮书的回应与落实是白皮书的生命之所在。可当前行政审判

白皮书的回应实效欠佳，导致该机制难以发挥提升政府依法行政水平的价值。一方面，各行政机关对行

政审判白皮书的回复率较低。在 2011 年云南省高院首次公开的行政审判白皮书运作情况中显失，2011
年云南总共发布行政审判白皮书有 33 份，而得到的回复反馈仅有 4 份[2]。2010 年南宁市两级法院行政

审判白皮书回复率不足五成。即便在法治建设较为完善的上海，在 2009 年至 2012 年期间，行政审判白

皮书的反馈率亦只有 38%，低下的反馈率使白皮书成为法院的“说自话”，无法实现两权机关之间的有

效互动，推动法治建设亦成为空谈。另一方面，即使行政机关对白皮书的建议进行了反馈，往往也只是

采用感谢性表态、肯定性批示等形式进行象征性的回复，其落实效果亦无从知晓[3]。这种敷衍式、非公

开式的回应无疑会使白皮书的引导规范实效遭受进一步折损。 

2.3. 运作机制不完善 

我国当前行政审判白皮书尚未建立起成熟的运作机制，关于白皮书的制作主体、制作程序、发送对

象以及监督措施等方面都缺乏必要的统一和规范，难免会造成白皮书的混乱与粗放。如在发布主体方面，

有的地区基层法院和中级法院制作的行政审判白皮书存在内容上的交叉与重复，造成白皮书的滥制与司

法资源的浪费。同时，一部分地区法院将白皮书的制作工作全部交给行政庭处理，缺乏研究室与办公室

的协作参与，在内容格式及印制发送流程上亦无统一要求，一定程度上造成了白皮书的质量低下[4]。除

此之外，我国行政审判白皮书还缺乏必要的公开机制，无论是白皮书本身抑或是府院之间就白皮书展开

的回应互动往往都是在私下进行，即使召开新闻发布会，也不会在主流媒体上向大众进行公示，这种“孤

芳自赏”式的运行模式使白皮书的落实缺少了应有的监督，不符合该制度的基本性质与司法改革的整体

趋势，成为阻碍白皮书制度实效进一步提升的重大瓶颈。 

3. 完善行政审判白皮书之理论预设：实质性解决争议 

在此我们不禁产生疑问，为何行政审判白皮书会产生此类漏洞？对此学界亦有不同观点。有学者认

为是法律规范的缺失导致此类问题产生，亦有学者认为原因在于行政机关对白皮书的不重视，还有学者

认为是人民法院自身管理不当所致。此类分析并未抓住问题本质，亦有因果倒置之嫌。我们认为，在各

类规范缺失的背后，实际反映出当下对行政审判白皮书理论基础研究的阙如。探索行政审判白皮书制度

的理论基础，关键在于理清该制度的功能定位。制度的功能定位是制度本身及其实践活动为达成终极目

标而应展现的总体风格，与制度的特征、目的、性质等关系紧密，是制度价值得以实现的基础性理论前

提。我国当前对行政审判白皮书制度的功能定位混杂，有“政治沟通载体”说[5]，亦有“高级司法建议”

说[6]，同时还有“司法改革助推器”说等[7]。模糊的功能定位不仅使白皮书内容难寻侧重，亦导致相关

制度规范与管理机制的目标缺失，是当前行政审判白皮书制度弊病的根源所在，是填补机制漏洞必须解

决的理论难题。 
那我们又当如何确定行政审判白皮书制度的功能定位呢？笔者认为，应当以实质性解决争议为理论

基础，以此作为该制度构建与完善的目标导向。 
第一，实质性解决争议是法治建设的应有之义。本质上，行政审判白皮书是加强府院互动、实现司

法权与行政权沟通与协作的重要载体和工具，而府院互动的功能一方面是要实现个案的妥善处理，另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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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则是推动法治建设，助力依法行政水平的提升。行政审判白皮书属于典型的法治促进型府院互动，

应以加快法治建设、实现依法行政为己任[8]。有学者指出，府院有效互动的内容与目标在于建立两权的

有效沟通机制，提升行政决策水平以及行政措施执行的合理性和合法性，有效化解行政争议，在保障个

体权益不受侵犯的同时实现社会整体的良好发展[9]。在当前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新时期，化解行政矛盾、

维护社会稳定已经成为法治建设的重中之重。在 2007 年，最高人民法院出台《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为构建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司法保障的若干意见》，强调了“化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和谐”的重要性，为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有力司法保障。2004 年，十八届四中全会指出，应强化社会矛盾预防化解能

力，健全多元化社会矛盾纠纷预防化解机制，这是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法治体系重要部署。在 2020 年《法治社会建设实施纲要(2020~2025 年)》中，依法有效化解社会矛

盾纠纷、推动社会治理法治化被列为法治社会建设的基本内容。在实质性解决争议成为法治建设主题的

背景下，行政审判白皮书作为府院互动的重要载体，应充分发挥完善多元解纷机制、助推法治建设的功

能作用。如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在 2018 年行政审判白皮书中明确了白皮书对于加强司法治理能力、促进

法治政府建设的重要意义，同时附加实质性化解争议十大典型案例，强调定纷止争在行政执法和行政审

判工作中的关键地位。2019 年，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将行政审判白皮书聚焦于实质性解决行政争议议题，

运用案例与建议相结合的方式为法治政府建设出谋划策[10]。同年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在行政审判白皮

书中以专章进行报告实质性化解争议工作，将完善多元化解争议机制作为构建法治和谐社会的有力助推

器。我国正处于社会加速转型时期，经济发展引发社会结构重组，各类矛盾激增，化解矛盾纠纷成为坚

持人民主体地位、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应有之义，而行政审判白皮书作为法治促进型府院互动载体，

应积极承载实质性解决争议的重任，以兑现其在法治建设中应有的价值。 
第二，实质性解决争议是行政诉讼的基本目的。行政审判白皮书是法院审判职能的延申，是行政诉

讼制度框架下的组成部分，其制度功能的定位无疑需要参考行政诉讼整体的价值目标，而实质性解决争

议正是当前行政诉讼发展与变革的主题。在 1989 年《行政诉讼法》中，当时行政诉讼的功能价值还被定

位为“保护合法权益”“维护和监督依法行政”。2007 年，最高人民法院发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加强

和改进行政审判工作的意见》，将“化解行政争议”列入行政审判的主要任务。2009 年，在《关于当前

形势下做好行政审判工作的若干意见》中，最高院进一步强调了实质性化解争议的重要性，要求在行政

审判中做到案结事了。2014 年，“解决行政争议”被置于新《行政诉讼法》立法目的之首。2019 年，最

高人民法院在《人民法院第五个五年改革纲要(2019~2023)》中将“多元化纠纷解决”列为行政审判任务

的组成部分。2022 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法治政府建设实施纲要(2021~2025 年)》，在其中指出

“健全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机制，推动诉源治理”。通过观察数十年来法律文本的演变，我们可以看出

实质性解决争议已成为法院行政审判工作的指导性思想，反射我国出当前行政审判转型与改革的要旨。

“任何一种法律制度都有其目的追求，目的在从设计到实施的整个制度的生命周期中都发挥着不可或缺

的甚至是根本性的指引作用”[11]。如今我国社会发展进入新阶段，司法供给与社会需求之间的矛盾不断

扩大，程序空转等诉讼漏洞亟须解决，行政审判白皮书作为一项本土化的行政诉讼制度，应当从本质上

进行把握国家对行政诉讼目的的要求，这是其精确功能定位并发挥良好实效的基础[12]。以深化实质性化

解争议为己任，回应社会需求，顺应变革趋势，这是该制度模式获得更为广阔发展空间的必由之路。 
第三，实质性解决争议是行政审判白皮书的实践需求。行政审判白皮书制度在我国最初是从上海开

始实践的，自 2003 年上海高级人民法院便开始每年向市政府汇报全市行政机关执法情况，以探索从源头

上解决行政争议的方法措施，确实提升依法行政水平。至 2006 年，上海在行政审判白皮书的制度运行上

已形成固定模式，在推进法治政府建设、健全解纷机制方面取得良好效果，为全国其他省市树立了标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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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可见，该制度模式建立的初衷即为了在两权的有效互动中探索源头型治理路径，提升政府解纷能力

和执法水平。2019 年，上海市高院发布《2018 年度行政审判白皮书及行政争议实质性解决十大案例》，

以“深化实质性解决争议机制改革”为主题，总结行政案件集中管辖改革、行政首长出庭应诉、多部门

联动协调等机制的构建成果与困难，强化部门对接，延申审判职能，实现纠纷解决的多元化和司法保障

的优质化。此后，上海市高院陆续发布 2019 年度上海行政审判白皮书、2020 年度上海行政审判白皮书

以及相关典型案例，将实质性化解争议作为主线，相继提出开发行政争议实质解决可视化模块、制定实

质解决行政争议工作指引、推进院庭长直接办案协调等方案，为行政执法规范化建设提供了有效指引。

近年来，福建、湖南、辽宁等各省高院发布的年度行政审判白皮书无一不以“从源头预防和化解争议”、

“健全多元化解纠纷机制”等内容为主旨，切实展现了行政审判白皮书在司法实践中的功能定位。在 2022
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进一步推进行政争议多元化解工作的意见》中指出，从源头上预防、化解行政争

议是充分发挥行政审判职能的中心。作为一项辅助于行政审判的配套制度，行政审判白皮书更应以实质

性化解争议作为实践价值之根本。另一方面，行政审判白皮书制度脱胎于司法建议制度，是对以个案的

妥善处理为目标导向的司法建议的整合与梳理，属于“升级版”的司法建议。满足解纷之需要、摆脱审

判之困境，这本是即是司法建议制度风行于行政诉讼实践的基础，亦应成为行政审判白皮书得以持续发

展的根基[14]。因此，无论从理论抑或实践角度，行政审判白皮书都应以实质性解决争议为主要功能定位，

以此作为该制度模式完善与发展的指引。 

4. 实质性解决争议视角下行政审判白皮书的完善路径 

在确定实质性解决争议作为行政审判白皮书的功能定位后，我们应以此为理论基础，在内容质量、

回应效果及运作机制方面进行相关改良，以加快该制度模式的完善，助推依法行政水平的提升。 

4.1. 确立内容主旨，提升文本质量 

在内容方面，行政审判白皮书应在确定实质性解决争议为主题的前提下，强化内容务实性，统一文

本格式。一方面，各地区司法机关对于行政审判白皮书应避免“为发而发”，杜绝“运动式”、“跟风

式”司法作风，切实回应法治政府假设的现实需求，推进司法治理能力提升。笔者认为，在此方面上海

可以作为各地司法机关的榜样，坚持以实质性化解争议为主线，按照诉讼情况特点梳理、存在问题、相

关建议、典型案例的布局，实事求是探求解纷之道，践行司法为民理念。以 2020 年上海行政审判白皮书

为例，首先在正文第一部分围绕争议化解总结该年度行政诉讼的整体情况，包括诉讼解决争议比例、行

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现状、律师参与争议处理概况、涉及民生及规范性文件纠纷化解进度等，通过数

据汇总和特征分析总结两权机关在该年行政审判和行政执法过程中取得的成绩和存在的不足。随后在第

二部分问题陈述中指出行政机关在主动作为化解纠纷、协同解决争议以及基层法治建设监督等方面的不

足，并在第三部分提出具有针对性的解决建议，如综合运用行政处罚法和民法典从源头降低纠纷发生几

率，增强复议审查力度构建非诉“解纷第一防线”等。最后的第四部分是实质性解决争议典型案例，每

个案例分析都由要点、案情、判决和典型意义四部分构成，具体介绍了政府信息公开、劳动纠纷等案件

的实践处理方式，为各地区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定纷止争提供了宝贵经验。通过以上内容使行政审判白

皮书得以挣脱形式化桎梏，切实助力实质性化解争议理念的落实，推动行政执法水平的提升和法治建设

的进程。另一方面，最高人民法院应出台文件对各地区行政审判白皮书的格式进行严格规范，如白皮书

的标题应统一为“行政审判白皮书”，结构上应分为开头、正文、结尾，去除“引言”等多余成分，内

容上应包含诉讼情况概括、问题列举、分析建议以及典型案例，强化行政审判白皮书的规范性和细致性，

在务实中促进司法治理水平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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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完善回应机制，落实制度实效 

行政机关对司法机关的回应是府院互动的制度要求，更是行政审判白皮书发挥实质效果的生命线。

若不具备完善的回应机制，行政审判白皮书必将沦为形同虚设的制度空壳，实质性解决争议更无从谈起。

我们认为，当前构建白皮书回应机制应当从两方面着手。其一，通过立法确立行政审判白皮书的法律效

力。法律依据的阙如不仅阻碍制度运行，更导致行政机关对白皮书的忽视，回应实效亦难以保障。在“解

决行政争议”成为行政诉讼首要目的的立法背景下，行政审判白皮书应当获得相应的法律地位。我们可

以通过法律或司法解释对白皮书制度效力予以明确规定，使白皮书成为人民法院的固有职权。同时，应

规定行政机关负有对白皮书予以回应的法律义务，并明确对应的回应方式和期限，使白皮书的制度运行

有法可依，避免行政机关对回应责任的懈怠。其二，将行政机关的回应予以公开化。仅限于机关内部之

间的“窃窃私语”式互动往往助长行政机关对司法机关的敷衍懈怠，加剧两权之间的紧张关系，唯有将

府院沟通的过程予以公开方能实现互动机制的持久性与有效性。因此应当建立行政机关对白皮书的专题

性回应报告制度，将报告内容予以公开，使人民法院可以通过社会舆论对行政机关进行监督，真正发挥

制度的倒逼功能。同时，专题报告可以由同级人大主导，以增添人民法院在延伸司法职能方面的政治支

持，确保司法建议得到行政机关认真对待与有效落实，从而提升政府依法行政水平与定纷止争能力，实

现从源头上预防并减少行政纠纷的产生[15]。由此可见，对行政审判白皮书回应的公开化不仅是法治政府

建设的应有之义，更是落实实质性化解争议的必然要求。 

4.3. 规范运作流程，细化职能分工 

行政审判白皮书运作机制的不健全是阻碍其制度实效进一步提升的一大瓶颈。为了确保行政审判白

皮书价值功能的发挥，我们应不断深化该制度模式的运作机制改革，细化职能分工。首先，明确行政审

判白皮书的发布主体。当前行政审判白皮书的发布主体不一，级别跨度较大。上至最高人民法院，下至

各地基层人民法院，其中后者制发数量较多但内容质量较差，大多是对中级人民法院白皮书的重复研读，

有“重数量，轻质量”之嫌，造成运行与管理的混乱。相比之下，高层级的法院有足量的行政诉讼案件

作为分析对象，其制发的白皮书量少而精，具有较高的理论深度和实用价值，在反馈效果方面亦优于基

层法院。因此，应规定由中级以上人民法院作为行政审判白皮书的主要发布主体，有条件的基层人民法

院可在上级法院的指引下制发白皮书，以避免白皮书走向“滥制”的歧途。其次，细化行政审判白皮书

的制定流程。仅由行政庭负责行政审判白皮书的制作发布容易造成单一部门负担过重，且不利于白皮书

质量提升。可以由办案法官与研究室配合行政庭共同进行对白皮书的撰写，其中办案法官负责搜集典型

案例，并提出行政机关在行政执法和行政应诉过程中暴露出的问题，由研究室提供统计数据，配合行政

庭研究解决方案，行政庭在借鉴研究室和法官意见后进行撰写，完成后报院长审核签发[16]。由此细化法

院内部职能分工，提升行政审判白皮书的规范性和前瞻性，实现对行政争议的预防与化解。最后，构建

行政审判白皮书评审机制。行政机关对司法建议的反馈效果不仅取决于行政机关的落实，亦取决于司法

建议本身的质量，而科学的激励制度是保障司法建议获得长久发展的有效动力。因此我们应建立评审机

制对白皮书内容质量进行评估，由人大、政府法制机构及相关学者组成外部评审团作为评审主体，将内

容是否有助于解决行政纠纷，是否具有针对性、实用性、可操作性等作为评审标准，确保评审的客观性

和科学性，并将评审结果纳入法院政绩考核范围，以驱使人民法院不断提升白皮书内容质量，满足实质

性化解争议与法治政府建设的现实需求。 

5. 结论 

实质性化解争议理念是政治对法院的号召，是社会对司法的欲求[17]。在当前大力倡导化解程序“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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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实现行政审判诉源治理的背景下，行政审判白皮书这一极具本土特色的行政审判制度更应以实质

性解决争议为导向，提升文本质量，加强回应机制，细化职能分工，充分实现府院互动的机制效能，以

习近平法治思想为引领，有效推动行政审判对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的提升，助力中国依

法行政与法治建设迈上新的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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